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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关于平安广州交投广河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 

法律意见书 

致：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平安证券”或“财务顾问”）和平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

基金”或“基金管理人”）委托，就战略投资者参与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州交投”或“原始权益人”）作为原始权益人的平安广州交投广

河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在深圳

证券交易所发售（以下简称“本次发售”）的战略配售进行核查，在充分核查基

础上，本所经办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公开

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指引（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办法（试行）》（以下简

称“《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

投资基金业务指引2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

号》”）、《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以下简称

“《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投资者适性管理办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的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重要提示和声明： 

1、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

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

诚实信用原则，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的要求对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进行核查，保证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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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

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所涉及的战略投资者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查，查阅了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必需查阅的文件。 

3、原始权益人、财务顾问、基金管理人及战略投资者已保证其向本所律师

提供的资料和文件是真实、准确和完整的，不存在任何隐瞒、遗漏、虚假或者误

导之处；该资料和文件于提供给本所之日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未发生任何

变更。 

4、对于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

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其他单位或个人出具或提供的证明文件、证言、书面陈

述或文件的复印件出具法律意见。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财务顾问及基金管理人为核查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资

质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许可，不得被任何人用于其他任何目的。 

6、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发行必备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

料一起备案，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基于以上提示和声明，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的相关要求，按照律师行业

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原始权益人、财务顾问、基金管

理人和战略投资者提供的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查阅，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根据平安基金提供的《平安广州交投广河高速公路封闭式基础设施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以下简称“《招募说明书》”），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原

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以及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十二条

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组成，参与的战略投资者及选取标准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选取标准 

1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原始权益人或其同

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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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证资管诚享 7 号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符合《基础设施基

金指引 2 号》第十

二条规定的专业机

构投资者 

3 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 

4 
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发证投债券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5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6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 12 个月定

开 1 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1 号

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

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6 号理财产品、广

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

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2 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

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品） 

7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8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9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祥云 1 号（一对多）

资产管理计划） 

10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1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2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3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3 期、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6 期） 

14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5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6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鑫悦 1 号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7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东方悦玺 1 号单一

资金信托） 

（一）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高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

公司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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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高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190518803M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广州市萝岗区（中新知识城）凤凰三路 17 号自编五栋 350 房（仅限办公用途） 

法定代表人 何庆华 

注册资本 267,387 万元 

成立日期 1993 年 08 月 19 日 

营业期限 1993 年 08 月 19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园林绿化工程服务;景观和绿地设施工程施工;输水管道设施安装服务;输油、输

气管道设施安装服务;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建筑材料生产专用机械制造;企业

自有资金投资;建筑物拆除（不含爆破作业）;企业总部管理;铁路、道路、隧道

和桥梁工程建筑;提供施工设备服务;工程建设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城市轨道桥

梁工程服务;高速公路收费系统设计、安装、维护;建材、装饰材料批发;交通标

志施工;高速公路照明系统设计、安装、维护;招、投标咨询服务;城市地铁隧道

工程服务;市政公用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技术服务;投资咨询服务;工程结算服

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加油站加油

系统经营管理服务（不含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城市轨道交通设施工程服务;

公路工程建筑;工程和技术基础科学研究服务;工程技术咨询服务;公路工程及

相关设计服务;工程造价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编制工程概算、

预算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物业管理;房地产中介服务;

房地产咨询服务;房屋建筑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室内装饰、装修;室内装饰

设计服务;建筑工程后期装饰、装修和清理;机电设备安装服务;电梯安装工程服

务;建筑钢结构、预制构件工程安装服务;绝缘装置安装服务;水处理安装服务;

起重设备安装服务;隔声工程服务;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投资、开

发、建设、经营管理物流设施;其他仓储业（不含原油、成品油仓储、燃气仓

储、危险品仓储）;工程总承包服务;机电设备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工程施工总承

包;市政工程设计服务;其他工程设计服务;公路养护;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

项目）;投资管理服务; 

股东 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00% 

市高公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市高公司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股权结构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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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高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

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市高公司100%股权，

为市高公司的控股股东；广州市国资委持有广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00%股

权，为市高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3、与原始权益人、财务顾问和基金管理人的关联关系 

根据原始权益人、财务顾问、基金管理人及市高公司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

章程，以及市高公司提供的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市高公司为原始权益人广州交投的全资子公司；市高公司与财务顾

问和基金管理人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市高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广州交投的全资子公司，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2号》第二十六条关于“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的

相关规定，具有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市高公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二）本机构为原始权益人全资子公司，除此之外，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和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自筹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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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 20%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

于 60个月，超过 20%部分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 36个月，基金份额持有期

间不允许质押。本机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

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务

指引第 2号--发售业务（试行）》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光证资管诚享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1、主体信息 

根据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资管”）提供的营业

执照、章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

之日，光证资管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590419441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 号 3 号楼 26 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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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 熊国兵 

注册资本 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02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02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光证资管诚享7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光证资管诚享 7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时间 2021 年 04 月 19 日 

管理人名称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04 月 20 日 

产品编码 SQL318 

实际支配主体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光证资管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光证资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光证资管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光证资管诚享7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诚享7号”）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21年4月20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备案（产品编码：SQL318）。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光证资管提供的资产管理合同，光证资管能独立管理运作诚享7号资产，

行使因诚享7号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为诚享7号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光证资管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光大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光证资管100%的股权，为光证资管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法律意见书 

 8 /55 

根据光证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光证资管、诚享7号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光证资管为光大证券全资子公司，属于证券公司资管子公司，系经有关金融

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诚享7号为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符合《基础

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光证资管作为诚享7号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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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三）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域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章

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

域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55239188X6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71 号 12 楼 A 单元 

法定代表人 王剑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0 年 04 月 06 日 

营业期限 2010 年 04 月 06 日至 2060 年 04 月 02 日 

经营范围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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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各持股 50% 

金域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金域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金域投资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金域投资已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15年11

月28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

P1027477）。 

2、控股股东 

根据金域投资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工控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广州南沙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持有金域投资50%的股权，共同

控制金域投资。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金域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金域投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金域投资属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符合《基

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金域投资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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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四）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发证投债券1号私募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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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投资基金）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发投资”）提

供的营业执照、章程、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及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

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发投资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MA9UL4L779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丰泽东路 106 号（自编 1 号楼）X1301-G014997（集群注册）（JM） 

法定代表人 舒波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20 年 05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20 年 05 月 2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股东 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100% 

国发证投债券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国发证投债券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成立时间 2021 年 02 月 18 日 

管理人名称 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02 月 22 日 

产品编码 SNR628 

实际支配主体 广州国发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发投资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国发投资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国发投资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国发投资已根据《中华人民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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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20年9月

30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备案（登记编号：

P1071333）；国发证投债券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国发1号”）已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

求于2021年2月22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产品编码：SNR628）。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国发投资提供的基金合同，国发投资能独立管理和运用国发1号财产，

行使因国发1号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为国发1号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国发投资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国资发展控股

有限公司持有国发投资100%的股权，为国发投资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国发投资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国发投资、国发1号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国发投资属于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管理人，国发1号

为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

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

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国发投资作为国发1号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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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五）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开控股”）提供的营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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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章程及相关工商查询信息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广开控股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167124402906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住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 60 号开发区控股中心 33、34 层 

法定代表人 严亦斌 

注册资本 1,036,323.381 万元 

成立日期 1998 年 11 月 06 日 

营业期限 1998 年 11 月 06 日至 2048 年 11 月 06 日 

经营范围 

园区管理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企业管理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除外）;

房地产投资（不含许可经营项目，法律法规禁止经营的项目不得经营）;投资

咨询服务;企业自有资金投资;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投资管理服务;

企业总部管理;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房地产租赁经营; 

股东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股 100% 

广开控股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开控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广开控股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

区管理委员会持有广开控股100%的股权，为广开控股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广开控股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开控股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广开控股提供的核查资料，广开控股同时符合《投资者适性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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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的规定：“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

不低于1000万元；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因此广开控股属于法规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

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

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广开控股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自筹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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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六）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12个月定开1号理财

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2个月定开1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个月定开5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2个月定开6号理财产品、广州

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8个月定开1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8个月定开2

号理财产品、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8个月定开5号理财产品）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银行”）提供的营业执照、章

程、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及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广州银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2312493211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 号 

法定代表人 丘斌 

注册资本 1,177,571.7082 万元 

成立日期 1996 年 09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1996 年 09 月 1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外汇交易服务;保险兼业代理;个人本外币兑换;本外币兑换;货币银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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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广州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2.58%、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持股 19.71%、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16.94%、中国南方航空集团有

限公司持股 12.68%、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7.58% 

广州银行管理的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银行理财产品基本信息如下： 

（1）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 12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 12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1 年 03 月 08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1 年 03 月 15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1 年 02 月 27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1000083 

（2）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0 年 09 月 28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0 年 10 月 13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0 年 09 月 11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0000288 

（3）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1 年 03 月 15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1 年 03 月 23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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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日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0000333 

（4）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6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开 6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1 年 04 月 01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1 年 04 月 09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1 年 03 月 30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1000106 

（5）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1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0 年 09 月 15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0 年 09 月 22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0 年 09 月 11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0000290 

（6）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2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2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0 年 10 月 30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0 年 11 月 06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0 年 10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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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记编码 C1082720000309 

（7）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品 

产品名称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开 5 号理财产品 

募集起始日期 2021 年 04 月 23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1 年 04 月 30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1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广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0 年 11 月 25 日 

登记编码 C1082720000335 

广州银行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州银行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广州银行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12个月

定开1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安享12定开1号”）、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12

个月定开1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2定开1号”）、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个月定开5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2定开5号”）、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

衡12个月定开6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2定开6号”）、广州银行红棉添盈

均衡18个月定开1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8定开1号”）、广州银行红棉添

盈均衡18个月定开2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8定开2号”）、广州银行红棉

添盈均衡18个月定开5号理财产品（以下简称“均衡18定开5号”）（上述7个理

财产品以下合称“广州银行理财产品”）均已完成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

统的登记，为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银行公募理财产品。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广州银行提供的资料，广州银行有权对广州银行理财产品的资金进行投

资、运作、管理，为广州银行理财产品的实际支配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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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广州银行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金融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广州银行22.58%股权，并通过全资子公司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持有广州银行19.71%的股权，对广州银行实施控制。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广州银行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银行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广州银行属于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广州银行理财产品

属于银行公募理财产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

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广州银行作为广州银行理财产品发行机构，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

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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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七）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集合资产

管理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工银瑞投”）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工银瑞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3100000576401648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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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 上海市虹口区奎照路 443 号底层 

法定代表人 马成 

注册资本 12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2 年 11 月 20 日 

营业期限 2012 年 11 月 2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时间 2021 年 05 月 12 日 

管理人名称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1 年 05 月 12 日 

产品编码 SQP506 

实际支配主体 工银瑞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投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工银瑞投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工银瑞投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四海甄选”）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

基金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21年5月12日完成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产品编码：SQP506）。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工银瑞投提供的资产管理合同，工银瑞投能独立管理和运用四海甄选财

产，行使因四海甄选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为四海甄选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工银瑞投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工银瑞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持有工银瑞投100%的股权，为工银瑞投的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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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工银瑞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工银瑞投、四海甄选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工银瑞投属于公募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

金融机构，四海甄选为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产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

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

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工银瑞投作为四海甄选的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

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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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八）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再保险”）提供的营业执

照、章程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财再保险的

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000710932339W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11 号 

法定代表人 张仁江 

注册资本 1,148,225 万元 

成立日期 2003 年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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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期限 2003 年 12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财产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的商业再保险业

务；上述再保险业务的服务、咨询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

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财再保险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财再保险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财再保险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再保险（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财再保险100%的股权，为财再保险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财再保险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财再保险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财再保险属于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符合《基础设施基

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

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财再保险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

业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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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九）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易方达基金祥云1号（一对多）资产管理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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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体信息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方达”）提供的营业执照、章

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易

方达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000727878666D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东省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42891（集中办公区） 

法定代表人 刘晓艳 

注册资本 13,244.2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04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04 月 17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广东粤财信托有限公司持股 22.6514%、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22.6514%、盈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2.6514%、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持股 15.1010%、广州市广永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持股 7.5505% 

易方达基金祥云1号（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易方达基金祥云 1 号（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 

成立时间 2018 年 04 月 26 日 

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18 年 04 月 27 日 

产品编码 SCV623 

实际支配主体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易方达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反

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

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易方达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易方达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易方达基金祥云1号（一对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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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祥云1号”）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

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18年4月27日完成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备案（产品编码：SCV623）。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易方达提供的资产管理合同，易方达能独立管理和运用祥云1号财产，

行使因祥云1号投资所产生的权利，为祥云1号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易方达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本所律师核查，易方达股权结构较为分

散，任意股东均不能对公司实施控制，易方达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易方达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

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易方达、祥云1号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

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易方达属于公募基金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祥

云1号为基金管理公司产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

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

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易方达作为祥云1号的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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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所管理的“易方达基金祥云 1 号（一对多）资产管理计划”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章

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兴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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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000710935441G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5 号（新盛大厦）12、15 层 

法定代表人 魏庆华 

注册资本 275,796.0657 万元 

成立日期 2008 年 05 月 28 日 

营业期限 2008 年 05 月 28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销售；

代销金融产品；保险兼业代理。（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

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

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52.74% 

东兴证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东兴证券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东兴证券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东方资产管理

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东兴证券52.74%的股权，为东兴证券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东兴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东兴证券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东兴证券属于证券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符合

《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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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东兴证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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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一）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银河证券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000710934537G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2-6 层 

法定代表人 陈共炎 

注册资本 1,013,725.8757 万元 

成立日期 2007 年 01 月 26 日 

营业期限 2007 年 01 月 26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融资融券；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

中间介绍业务；代销金融产品；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保险兼业代理业务；

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

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51.16% 

银河证券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银河证券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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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银河证券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银河金融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持有银河证券51.16%的股权，为银河证券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银河证券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银河证券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银河证券属于证券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符合

《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银河证券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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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二）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工控”）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

州工控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101724826051N 

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广州市南沙区海滨路 171 号 12 楼 B 单元 

法定代表人 左梁 

注册资本 366,365.7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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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日期 2000 年 08 月 22 日 

营业期限 2000 年 08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资产管理（不含许可审批项目）;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

询服务;商品批发贸易（许可审批类商品除外）; 

股东 
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84.7532%、广州万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15.2468% 

广州工控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广州工控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广州工控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广州工业投资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广州工控84.7532%的股权，为广州工控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广州工控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工控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广州工控提供的核查资料，广州工控同时符合《投资者适性管理办法》

第八条的规定：“1．最近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2000万元；2．最近1年末金融资产

不低于1000万元；3．具有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因此广州工控属于法规规定的专业投资者，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

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

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广州工控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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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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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三）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年03期、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年06期） 

1、主体信息 

根据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银理财”）提供的营业执照、章

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

银理财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102MA01L4T165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国企大厦 A 座 10 层 

法定代表人 刘东海 

注册资本 1,0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9 年 07 月 01 日 

营业期限 2019 年 07 月 0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一）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

资和管理；（二）面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理财产品，对受托的投资者财

产进行投资和管理；（三）理财顾问和咨询服务；（四）经银保监会批准的

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

营活动。） 

股东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年03期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3 期 

募集起始日期 2020 年 02 月 14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0 年 02 月 21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3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编码 Z700102000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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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年06期基本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6 期 

募集起始日期 2020 年 02 月 27 日 

产品起始日期 2020 年 03 月 06 日 

业务起始日期 2021 年 05 月 13 日 

募集方式 公募 

发行机构 中银理财有限责任公司 

登记编码 Z7001020000034 

中银理财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中银理财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中银理财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03期（以下简称“智富03期”）已完成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的登记，

产品登记编码为Z7001020000007；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年06期（以下

简称“智富06期”）已完成在全国银行业理财信息登记系统的登记，产品登记编

码为Z7001020000034。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中银理财提供的资料，中银理财有权对智富03期、智富06期的资金进行

管理和运用，为智富03期、智富06期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中银理财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持有中银理财100%的股权，为中银理财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银理财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银理财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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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理财中国银行全资子公司，属于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

构，智富03期、智富06期为银行公募理财产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

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

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中银理财作为智富03期、智富06期的发行机构，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

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

不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

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

构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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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所述禁止性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四）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人寿”）提供的营业

执照、章程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平安人寿

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7109307395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益田路 5033 号平安金融中心 14、15、16、37、41、44、

45、46、54、58、59 层 

法定代表人 丁新民 

注册资本 3,38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2 年 12 月 17 日 

营业期限 2002 年 12 月 17 日至永续经营 

经营范围 

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

包括“团体长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理上述业务的

再保险业务；办理各种法定人身保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机构检验、理赔、

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事资金运用业务；证券投资

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 中国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99.5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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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寿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平安人寿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平安人寿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国平安保险（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平安人寿99.5129%的股权，为平安人寿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平安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平安人寿与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均为中国

平安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制下的企业，与原始权益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平安人寿属于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符合《基础设施基

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

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平安人寿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基金管理人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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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

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保险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接

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

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承

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不存在其他

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及律师进行了充

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虚假和重

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五）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主体信息 

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信息，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

信建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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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110000781703453H 

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国有控股）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 

法定代表人 王常青 

注册资本 764,638.5238 万元 

成立日期 2005 年 11 月 02 日 

营业期限 2005 年 11 月 0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

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

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业务；代销金融产品业务；股票期权做市业务；

证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销售贵金属制品。（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 
北京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34.61%、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持股

30.76%、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其他代持股份 11.72% 

中信建投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中信建投为合法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2、控股股东 

根据中信建投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本所律师核查，中信建投不存在控股

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中信建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中信建投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

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中信建投属于证券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符合

《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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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中信建投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无关联关系 。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自有资金 ，

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存在

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

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自行

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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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六）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招商财富-鑫悦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主体信息 

根据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财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招财资管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062724274L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住所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

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赵生章 

注册资本 174,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13 年 02 月 21 日 

营业期限 2013 年 02 月 21 日至永久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经营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

务。 

股东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00% 

招商财富-鑫悦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招商财富-鑫悦 1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设立时间 2020 年 06 月 23 日 

管理人名称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备案日期 2020 年 06 月 23 日 

产品编码 SLH3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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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支配主

体 
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招财资管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招财资管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招财资管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招商财富-鑫悦1号集合资产管

理计划（以下简称“鑫悦1号”）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等

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2020年6月23日完成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的备案（产品编码：SLH342）。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招财资管提供的资产管理合同，招财资管能独立管理和运用鑫悦1号财

产，行使因鑫悦1号投资所产生的权利，对委托人和托管人行使相应权利，为鑫

悦1号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招财资管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和承诺函，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招商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持有招财资管100%的股权，为招财资管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招财资管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招财资管、鑫悦1号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招财资管为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属于基金公司子公司，系经

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鑫悦1号为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产品，

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

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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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招财资管作为鑫悦1号的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

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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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 

（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十七）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华润信托·东方悦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 

1、主体信息 

根据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润信托”）提供的营业执照、

章程及相关备案证明等材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华润信托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4403001921759713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四路 1-1 号嘉里建设广场第三座第 10-12 层 

法定代表人 刘小腊 

注册资本 1,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1982 年 08 月 24 日 

营业期限 1982 年 08 月 24 日至 2032 年 08 月 24 日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是：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

财产或财产权信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

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

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

等业务；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以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

方式运用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法律法规

规定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股东 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51%、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持股 49% 

华润信托·东方悦玺1号单一资金信托基本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华润信托·东方悦玺 1 号单一资金信托 

管理人名称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21 年 04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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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C202103300060 

信托登记系统产品编码 ZXD38H20201200006820X 

实际支配主体 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 

华润信托不存在营业期限届满、股东决定解散、因合并或分立而解散、因违

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

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

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华润信托为合法存续的有限公司。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华润信托·东方悦玺1号单一

资金信托（以下简称“悦玺1号”）已根据相关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要求于

2021年4月1日完成中国信托登记有限责任公司的初始登记（信托登记系统产品编

码：ZXD38H20201200006820X）。 

2、实际支配主体和控股股东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信托合同，华润信托能管理运用和处分悦玺1号信托财

产，为悦玺1号的实际支配主体。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章程、调查表，并本所律师核查，华润金控投资有限公

司持有华润信托51%股权，为华润信托的控股股东。 

3、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及财务顾问的关联关系 

根据华润信托提供的营业执照和承诺函，以及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

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华润信托、悦玺1号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

理人及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华润信托属于信托公司，系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悦玺

1号为信托产品，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二十六条“符合本指引第十二

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可以参与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配售”的规定。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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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润信托作为悦玺1号的管理人，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

下： 

“（一）本机构属于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开募集基础设施证券投资基金业

务指引第 2 号——发售业务（试行）（以下简称“《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

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 

（二）本机构与原始权益人、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机构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基础

设施基金的长期投资价值，已与基础设施基金签署战略配售协议。 

（四）本机构同意按照战略配售协议的约定及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

认购的基础设施基金份额。 

（五）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未向本机构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

用分成、聘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六）本机构认购本次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的资金来源均为合法募集的资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本机构作为本次基础设施基金的战略投资者，不

存在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

特定投资目的的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本次战略配售的收益或损失由本机构

自行承担。 

（七）本机构与基础设施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或其他利益关系人

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或其他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八）本机构获得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本机

构不会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基金。 

（九）本机构不参与本次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网下询价，但依法设立且未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金、理财产品和其他资产管理产品除外。 

（十）本机构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三十、第三十一条所述禁止性

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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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机构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向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财

务顾问律师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应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信息不存在

任何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二、战略配售方案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核查 

（一）战略配售方案 

1、战略配售数量 

根据基金管理人提供的《招募说明书》等相关资料，本次发售基金份额数量

为70,000万份。本次发售的战略配售数量为552,809,000.00份，其中原始权益人或

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战略配售的比例合计为51%。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第二十条的规定，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

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参与基础设施基金份额战略配售的比例合计不得低于

本次基金份额发售数量的20%。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战略配售安排符合《基础

设施基金业务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战略投资者认购基础设施基金份额的情况如下： 

序

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认购数量（份） 

认购份额比

例 

1 广州市高速公路有限公司 

原始权益人或其

同一控制下的关

联方 

357,000,000 51.00% 

2 
光证资管诚享 7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符合《基础设施

基金指引 2 号》

第十二条规定的

专业机构投资者 

16,100,000 2.30% 

3 广州金域投资有限公司 2,262,000 0.32% 

4 
国发证投债券 1 号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 
754,000 0.11% 

5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3,771,000 0.54% 

6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安享 12 个月定

开 1 号理财产品 
1,735,000 0.25% 

7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

开 1 号理财产品 
1,810,000 0.26% 

8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

开 5 号理财产品 
1,131,000 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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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与对象 

本次发售的战略配售由基础设施项目原始权益人或其同一控制下的关联方，

以及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 2 号》第十二条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组成，本次

发行战略配售对象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一、战略投资者基本情况”。 

3、持有期限 

根据市高公司出具的承诺函，市高公司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基金份额持有期

9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2 个月定

开 6 号理财产品 
1,282,000 0.18% 

10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

开 1 号理财产品 
1,056,000 0.15% 

11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

开 2 号理财产品 
754,000 0.11% 

12 
广州银行红棉添盈均衡 18 个月定

开 5 号理财产品 
1,282,000 0.18% 

13 
工银瑞投-工银理财四海甄选集合

资产管理计划 
3,500,000 0.50% 

14 中国财产再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7,543,000 1.08% 

15 
易方达基金祥云 1 号（一对多）资

产管理计划 
3,771,000 0.54% 

16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5,647,000 3.66% 

17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3,843,000 1.98% 

18 广州工控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4,903,000 0.70% 

19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3 期 
3,543,000 0.51% 

20 
中银理财-智富（封闭式）2020 年

06 期 
4,000,000 0.57% 

21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69,300,000 9.90% 

22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15,000,000 2.14% 

23 
招商财富-鑫悦 1 号集合资产管理

计划 
9,051,000 1.29% 

24 
华润信托·东方悦玺 1 号单一资金

信托 
3,771,000 0.54% 

合计 552,809,000.00 7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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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为基金份额发售总量的20%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60个月，超过20%部分

持有期自上市之日起不少于36个月，基金份额持有期间不进行质押，符合《基础

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和《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第二十条规定。 

根据除市高公司之外的其他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其获得配售的基金份

额持有期限为自上市之日起12个月，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第十八条的规定。 

（二）选取标准和配售资格核查意见 

本次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及配售资格详见本法律意见书之“二、战略投资

者基本情况”。经核查，本所经办律师认为，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

配售资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

规定，参与本次发售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具备战略配售资格。 

三、战略投资者是否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

规定的禁止情形核查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三十条规定：“战略投资者不得接受他人委

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基础设施基金战略配售，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

证券投资基金、公募理财产品等资管产品，以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年金基金等除外。” 

根据《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三十一条规定：“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向

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的，不得承诺基金上市后价格上涨、承销费用分成、聘

请关联人员任职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输送行为。” 

根据基金管理人、财务顾问及战略投资者分别出具的承诺函、调查表、战略

配售协议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向

战略投资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

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

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合《基础设施基金指引》《基础设施基金业务办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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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等法律法规规定；市高公司、光证资管（诚享7号）、金域

投资、国发投资（国发1号）、广开控股、广州银行（广州银行理财产品）、工

银瑞投（四海甄选）、财再保险、易方达（祥云1号）、东兴证券、银河证券、

工控资本、中银理财（智富03期、智富06期）、平安人寿、中信建投、招财资管

（鑫悦1号）和华润信托（悦玺1号）符合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

本次发售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基金管理人和财务顾问向本次发售的战略投资

者配售基金份额不存在《基础设施基金指引2号》第三十条及第三十一条规定的

禁止性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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